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典藏室管理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1年 12月 14日簽奉核定 

 

一、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妥善管理典藏庫房，以維護

本中心典藏室環境及典藏品之安全，依據「典藏管理作業要點」，訂定本作

業規定。 

 

二、本規定適用範圍包括本中心典藏室(一)、(二)、(三)、(四)及藏品準備

室。 

 

三、典藏室管理規定： 

(一)人員及典藏品進出庫房經手物件，應依照申請核准表單填列之典藏品及相

關內容為限。 

(二)使用庫房設施應謹守相關規定，應保持庫房與外界隔離狀態，確實關閉庫

房出入口，以共同維護典藏室之環境穩定與安全。 

(三)本中心典藏庫房內全面禁煙及飲食。進出典藏室人員除筆、筆記、必要書

籍(參考資料)、電腦外，禁止攜帶任何易燃品、爆裂物、或非相關留置自

然物(生物體)等可能損害本中心典藏品及典藏室之物品。相機及其它具有

錄影像功能之電子儀器需經申請核准後方可攜入及拍照。 

(四)申請核可參觀、視察或其他原由進入典藏室之使用者，除指定區域外，不

得進入典藏室其他區域。 

(五)申請核可進入典藏室者，除經典藏管理人員同意及監督下，不得觸摸典藏

品。 

(六)人員於典藏室中發現異常狀況或緊急事項時，應儘速通知典藏(庫房)管理

人員、典藏組組長或保全人員，並迅速進行緊急處置。 

(七)申請典藏室使用時間：需配合本中心上班時間，如因業務需求於非上班時

間入庫，得考量其緊急程度與重要性予以核准。 

(八)本中心保留因天災、文物維護與典藏室整修、緊急事故等因素而臨時取消

入庫申請之權利。 

(九)上列說明本中心「人員物品進出典藏室作業規定」第八條中有關人員及物

品進出典藏室應遵守之規定內容，並公告於典藏室內。 

 

四、本規定簽奉本中心主任核定後函頒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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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典藏室安全防護緊急通報處理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 0 1 年 12月 14日簽奉核定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3 日藝典字第 1113000761 號函修正 

 
一、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以下簡稱本中心)為維護典藏室與典藏品之安

全，於典藏室發生災害時採取緊急處理措施，使損失降低，依據「典藏管理

作業要點」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作業規定設立目的 

因遭受水災、火災、震災或人為因素遭竊、搶劫或蓄意破壞等情形，本中心

為避免對典藏室與其內典藏品造成危害，所採取之安全防護與緊急通報處理

作業內容。 

 

三、本規定適用範圍包括本中心典藏室(一)、(二)、(三)、(四)及典藏品準備室。 

 

四、安全防護與緊急通報處理作業內容： 

(一)為爭取時效，遇災害發生時應立即處理及應變，同時進行複式多元通知保

全人員、典藏(庫房)管理人員及單位主管。依據本規定第八點典藏室緊急

事故模擬、應變措施(處理程序)及通報事項處理。 

(二)衡酌狀況程度通報，並視需要通知消防單位(119)、警察單位(110)或往上

級呈報。通報執行方式依據本規定第八點典藏室緊急事故模擬、應變措施

(處理程序)及通報事項相關規定辦理。所需通報訊息內容如本中心「典藏

室藏品存放位置統計表」、「典藏品搶救順序表」、「典藏室全區位置圖」及

「典藏室個別室內配置圖」等資料，每一年檢討修改 1 次，必要時並做資

料更新，統一放置於本中心行政大樓服務台及典藏庫門口。 

(三)典藏室日常安全防護作業包括檢測設備狀況及維護環境穩定，詳細執行方

式依據本中心「典藏室消防設備與環境維護管理作業規定」辦理。 

 

五、典藏室與典藏品緊急處理措施如下：  

(一)災場環境控制及防止災害擴大之措施。 

(二)緊急處置如支撐、清理、移轉。 

(三)事故現場保持完整避免破壞，並聯繫保險公司或警察單位。 

(四)典藏品、設備等受損狀況紀錄與回報。 

(五)邀請修護專家協助初步診斷與建議。 

(六)災情處理完畢後，應作事故原因及善後之書面報告。 

(七)搶救完畢後應進行典藏品清點，確實了解受災情況，並陳報本中心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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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已搶救之典藏品依下列原則處理： 

(一)置放於安全之處所。 

(二)如典藏品受損，以不擴大損害的方式搬運或陳列。 

(三)逐一檢視、記錄（含拍照）所搶救之文物。 

(四)如典藏品受損，依工藝之材質或特性，擬定適當之修復方式與計畫後，簽

陳首長核定後執行。 

 

七、安全防護與緊急通報處理注意事項： 

(一)緊急處置、搶修及救護行動應注意保持本身安全之理念，若無能力處置，

不可冒然動手，應交由專業人員處理。且個人安全防護裝具應佩戴妥當，

搶救時優先順序為：人員、典藏品、設備等，現場人力不足應優先請求支

援。 

(二)緊急處置初步段落後，進一步作業若涉及專業技術方能處置時，現場人員

宜保持監控待緊急處理小組成員到場後接續處理。 

(三)緊急處置措施：原則上若僅一人發現時，如災情不大，在可迅速撲滅、消

除或控制時則應先行處置報告，否則應優先通報；多人發現狀況時應立即

分工，並同步展開處置措施，自衛消防地區隊編組避難引導班知悉後，應

即運用一切可能趕赴現場執行應變任務。 

 

八、緊急事故模擬、應變措施(處理程序)及通報事項說明如下： 

 

事故模擬 
修正後條文 

緊急應變措施及處理程序 通報事項說明 

(一)門禁及監

視系統警示 

1.警示作用發生 

2.確認異常情形：必要時管制現場人員

進出。 

3.檢討及預防：更新檢修警示系統。 

保全人員確認異常

情形發生，通報值勤

主管、典藏組管理人

員連絡順位為： 

(一)組長 

(二)典藏管理人員 

(三)典藏庫房各庫

管理人員 

(二)地震 1.地震災害執行檢查事項：確認文物損

害情形及位置等進行初步判斷。 
事發當時人員 

2.警急廣播、電話(通知順序：119、典

藏組管理人員→副主任→主任)通

報。 

通報保全人員、值

勤主管、典藏組管

理人員連絡順位

為： 

(一)組長 

(二)典藏管理人員 

(三)典藏庫房各庫

管理人員 

3.應用適當防護設備進行初期災害防

制措施。(人員生命優先考量)：關閉
典藏組全體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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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源並進行初步建築物(地下一樓)

之恆溫恆濕、消防設備、儲藏櫃損害

狀況及人員、文物安全範圍評估。 

4.處理程序 

(1)安排臨時安全存放處所及安全管

制。 

(2)進行重要文物緊急搬移行動。 

(3)搶救文物順序評估：依現場指揮

者之命令。 

(4)發現典藏品毀損，須立即通知保

險公司並保持現場完整性，以便

進行損失估計。  

典藏管理人員、全體

員工 

 

5.災後文物之處理 

(1)諮詢修護專業人員，進行初期處

置措施。 

(2)毀損文物進行收集、拍攝、記錄現

場及文物  受損情形。 

(3)清點造冊、申請理賠(保險)。 

典藏管理人員 

6.擬定典藏品修復方案及執行計畫(經

費、時間、修復材料、人力配置)。 

典藏管理人員、專業

修護單位 

7.檢討及預防：更新防護設備、危機工

作訓練。 
全體員工 

(三)火災 1.發現火警：經由熱、煙探測器及固定

式氣體滅火設備(七氟丙烷/FM-200)

偵測顯示而自動啟動氣體式(七氟丙

烷/FM-200)消防設備。 

2.掌握火災狀況：由受信總機之火災顯

示狀況及文物危害位置等進行初步

判斷。 

事發當時人員 

3.警急廣播、電話(通知順序：119、典

藏組管理人員→副主任→主任)通

報。 

 

通報保全人員、值

勤主管、典藏組管

理人員連絡順位

為： 

(一)組長 

(二)典藏管理人員 

(三)典藏庫房各庫

管理人員 

4.應用適當防護設備進行初期滅火措

施。(人員生命優先考量) 

(1)初期滅火處置：使用自動滅火器

具。典藏室內配有天花板固定式氣

體滅火設備(成分:七氟丙烷/FM-

200)，噴發時產生窒息性氣體，請

相關人員於 10秒內緊急疏散。 

安全防護班 



4 

 

(2)火勢延燒處置：通報消防隊。(室

內消防栓位置位於行政大樓一樓-

櫃檯前牆面上及行政大樓地下室-

典藏室通道中間牆面上) 

重要注意事項: 

1.固定式及手提式氣體滅火設備成份

含七氟丙烷(又稱 FM-200)，為無色、

無味、不導電但具有低毒性氣體，在

施放後會排出大量一氧化碳及二氧

化碳等窒息性氣體，因此在自動啟動

後(會於 10 秒內噴發完畢)，人員須

於 10 秒內立即撤離，否有窒息之危

險。 

2.在確認固定式氣體滅火設備七氟丙

烷完全撲滅火源後，須由專業或消防

人員裝備氧氣面罩及氧氣桶方可開

啟典藏室大門，並使用排煙(通風)設

備將室內有毒廢氣處理乾淨。再使用

儀器探測典藏室內含氧量已恢復正

常值，典藏組相關人員方可進入典藏

室確認典藏品狀況。 

5.處理程序 

(1)安排臨時安全存放處所及安全管

制。 

(2)搶救文物順序評估：依現場指揮

者之命令。  

(3)發現典藏品毀損，須立即通知保

險公司並保持現場完整性，以便

進行損失估計。  

典藏組管理人員、全

體員工 

6.災後文物之處理 

(1)諮詢修護專業人員，進行初期處

置措施。 

(2)毀損文物進行收集、拍攝、記錄典

藏室現場及文物受損情形。 

(3)清點造冊、申請理賠(保險) 

典藏組管理人員 

7.擬定修復方案及執行計畫(經費、時

間、修復材料、人力配置) 

典藏組管理人員、專

業修護單位 

8.檢討及預防：更新防護設備、危機工

作訓練。 
全體員工 

(四)淹水或漏

水 

1.發現淹水或漏水災害：確認發生地點

及受害情形。 
事發當時人員 

2.警急廣播、電話(通知順序：秘書室水

電技工、典藏組管理人員→副主任→

主任)通報。 

通報秘書室水電技

工、保全人員、值

勤主管、典藏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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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員連絡順位

為： 

(一)組長 

(二)典藏管理人員 

(三)典藏庫房各庫

管理人員 

3.應用適當防護設備進行初期阻止淹

水或漏水災害措施。(人員生命優先

考量) 

4.掌握淹水或漏水災害狀況：進行文物

危害位置等進行初步判斷。 

安全防護班 

5.處理程序：進行重要文物防水害處理

及緊急搬移行動。 

(1)安排臨時安全存放處所及安全管

制。 

(2)搶救文物順序評估：1.價值、2.現

況、3.材質。 

(3)發現典藏品毀損，須立即通知保

險公司並保持現場完整性，以便進

行損失估計。  

典藏管理人員、全體

員工 

搶救典藏品順序: 

1.典藏室(一):國內

外產品編織及紙

類作品優先。 

2.典藏室(二):國家

工藝獎、工藝之

夢、年度購藏品優

先。 

3.典藏室(三) :國

家工藝獎、工藝之

夢作品優先。 

6.災後文物之處理 

(1)諮詢修護專業人員，進行初期處

置措施。 

(2)毀損文物進行收集、拍攝、記錄現

場及文物  受損情形。 

(3)清點造冊、申請理賠(保險)。 

典藏組管理人員 

7.擬定修復方案及執行計畫(經費、時

間、修復材料、人力配置) 

典藏組管理人員、專

業修護單位 

8.檢討及預防：更新防護設備、危機工

作訓練。 
全體員工 

(五)竊盜案件 1.發現竊盜案件：確認發生地點及受害

情形。 

2.掌握竊盜案件狀況：進行文物損失位

置等進行初步判斷。 

事發當時人員 

3.警急通報順序：110、典藏組管理人員

→秘書室主任→副主任→主任)通

報。 

通報保全人員、值

勤主管、典藏組管

理人員連絡順位

為： 

(一)組長 

(二)典藏管理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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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典藏庫房各庫

管理人員 

4.保持現場完整性，並管制現場人員隨

意進出。 

典藏組管理人員、保

全人員 

5.處理程序 

(1)損失盤點報告 

(2)視情形安排臨時安全存放處所及

安全管制。 

(3)發現典藏品失竊，須立即清點造

冊及通知保險公司。並保持現場

完整性，以便進行損失估計及申

請理賠。  

典藏組管理人員 

6.擬定保全方案及執行計畫(經費、時

間、人力配置) 
典藏組管理人員 

7.檢討及預防：更新保全防護設備、危

機工作訓練。 
全體員工 

 

九、災後處理由典藏組主辦，各組室應就其業務職責協助辦理，並於 30 日內提

報災後處理報告，其內容應包括：（一）調查災害發生原因。（二）調查受災

情況。（三）規劃復原計畫。 （四）評估復原所需資源。（五）未來改善及

預防措施。 

 

十、典藏組應進行典藏品搶救項目及次序等相關之規劃，並定期演練 。但災害

發生時應服從現場指揮者之命令。 

 

十一、本規定簽奉本中心首長核定後函頒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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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典藏室消防設備與環境維護管理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1年 12 月 14 日簽奉核定 

                                                   中華民國 102年 11 月 26 日修正內容 

                                                   中華民國 103年 1月 6日簽奉核定 

中華民國 111年 5月 3 日藝典字第 1113000761 號函修正 

 

一、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辦理典藏室消防設備與環境

維護管理，依據「典藏管理作業要點」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基於維護本中心典藏室環境安全及藏品長期保存，本作業規定由典藏組負責

承辦，並協請本中心相關單位配合。 

三、本規定適用範圍包括本中心典藏室(一)、(二)、(三)、(四)及典藏品準備室。 

四、實施辦法： 

(一)典藏室內部消防設備自行檢查： 

1.對防火避難設施及電氣設施實施自主檢查：每半年檢查一次。並填寫本中

心「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記錄表」(附表 1)及「電氣設施自行檢查記錄

表」(附表 2)。   

2.對消防安全設備之維護管理：每一年進行一次，由本中心典藏管理人員協

同相關消防設備負責廠商進行外觀檢查、機能檢查及綜合檢查。並填寫本

中心「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表」(附表 3)。 

3.由本中心典藏管理人員負責不定期自主檢查各處之消防器材，注意填補消

耗性材料。 

(二)典藏室內環境維護: 

1.典藏室穩定度維護：由本中心典藏庫房管理人員每月抽測一次負責監測典

藏室恆溫恆溼狀態之穩定度，維持溫濕度顯示器在：溫度 22°C±1；溼度

55±5﹪之間。並填寫本中心「溫溼度監測表」(附表 4)。 

2.典藏室環境維護：由本中心典藏(庫房)管理人員每半年一次進行清潔維護。

並填寫本中心「典藏室環境維護表」(附表 5)。 

(三)消防設備管理與使用： 

1.設置於各典藏室內之消防設備交由典藏組專責人員負責保管與維護。 

2.設置於各典藏室內外之消防器材由秘書室負責列管與維護。 

(四)消防器材放置與標示：依消防法規規定標示。 

(五)上列相關檢查紀錄表填寫後陳核典藏組組長後，存檔備查。 

(六)改善措施： 

1.典藏組於自主檢查後如有缺失須立即設法改善，以善盡典藏與維護之職責。 

2.委託全面代檢之改善經費如較龐大時，即編列改善計劃與概算提請專案處

理。 

五、本規定簽奉本中心首長核定後函頒施行，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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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防火避難設施自行檢查記錄表 
 

典藏室 □(一) □(二) □(三) □(四) □準備室 

記錄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重點 檢查結果 日期 

 

 

 

 

 

 

 

 

防 

火 

避 

難 

設 

施 

 

 

 

 

典 

藏 

室 

內 

1.典藏室防火門之開啟

/關閉動作正常。 

□符合 

□不符合 
 

2.典藏室內懸掛式氣體  

消防設備狀況正常。 

□符合 

□不符合 
 

3.典藏室內手提式消防

設備狀況正常(無逾

期)。 

□符合 

□不符合 
 

 

典 

藏 

室

外 

4.典藏室外安全門、樓

梯、走廊、通道等未放

置妨礙避難逃生之物

品。 

□符合 

□不符合 
 

5.消防栓位置清楚，四

周無妨礙救災之物

品。  

□符合 

□不符合 
 

6.避難逃生指示燈依規

定設在出口明顯處

所。 

□符合 

□不符合 
 

其

他 

7. □符合 

□不符合 
 

8.  
□符合 

□不符合 
 

9. 
□符合 

□不符合 
 

註: 每半年檢測一次，並將結果陳報典藏單位主管核備。 

典藏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庫房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組主管簽章: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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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電氣設施自行檢查記錄表 
 

典藏室 □(一) □(二) □(三) □(四) □準備室 

記錄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重點 檢查結果 日期/備註 

 

 

 

 

 

 

 

 

 

 

電 

 

氣 

 

設 

 

施 

 

 

 

 

 

 

相

關

電

器

設

備 

檢

測 

 

 

1. 檢查電燈、電阻器等有發

熱部位之設備無過熱。 

□符合 

□不符合 

 

2. 檢查電線包覆有無損傷，

或有無露出等足以漏電、

短路引起火災之虞。 

□符合 

□不符合 

 

3. 開關、插座等有無接觸不

良而發熱或變色。 

□符合 

□不符合 

 

4. 有無使用多孔插座，超過

電線額定電流量，保險絲

有無以鐵絲等物品代替。 

□符合 

□不符合 

 

5. 塑膠電線有無以固定裝置

固定使用。 

□符合 

□不符合 

 

恆

溫

恆

濕

系

統 

6. 空調設備(內、外分離式

冷氣機三台)，應查有無

過熱之虞。 

□符合 

□不符合 

 

7. 室外冷卻水槽是否漏水。 □符合 

□不符合 

 

其

他 

8.  
□符合 

□不符合 

 

9 
□符合 

□不符合 

 

註: 每半年檢測一次，並將結果陳報典藏單位主管核備 

典藏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庫房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組主管簽章: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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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消防安全設備檢查紀錄表 
 

典藏室□(一) □(二) □(三) □(四) □準備室 

記錄日期:  年  月  日 

 

消防安全設備 

檢查項目包括外觀及機能 

 

檢查結果 

手動滅火器 (七氟丙烷 /FM-

200)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固定式氣體滅火器(七氟丙烷

/FM-200)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火警自動警報設備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安全標示看板設備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緊急指示照明燈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避難器具(防毒面罩) 

有無過期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其他: 
□符合 

□不符合 

 

備註: 

   

   

備註:每一年會同負責廠商檢測一次，並將結果陳報典藏單位

主管核備。 

 

廠商簽章: 

 
典藏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庫房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組主管簽章: 

            

附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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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溫溼度監測表 

 
項目 檢查重點 檢查結果 備註 

庫房一 溫溼度顯示器 (維持

溫度：20°C±4；溼度

50±5﹪) 

□符合 
□不符合 

 

溫度: 

濕度:  

記錄日期: 

 

庫房二 

 

溫溼度顯示器 (維持

溫度：22°C±4；溼度

55±5﹪) 

□符合 

□不符合 

溫度:  

濕度: 

記錄日期: 

 

庫房三 

 

溫溼度顯示器 (維持

溫度：22°C±4；溼度

55±5﹪) 

□符合 

□不符合 

溫度:  

濕度: 

記錄日期: 

庫房四 溫溼度顯示器 (維持

溫度：20°C±4；溼度

55±5﹪) 

□符合 

□不符合 

溫度:  

濕度: 

記錄日期: 

註:每月抽測並紀錄一次，並將結果案月份陳報典藏單位主管核

備。 

 

典藏庫房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組主管簽章: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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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典藏室環境維護表 
 

典藏室□(一) □(二) □(三) □(四) □準備室 

記錄日期:  年  月  日        

 
 

項目 檢查重點 檢查結果 檢查日期 備註 

 

典 

藏 

室 

及

典

藏

品

準

備

室 

環 

境 

維 

護 

1. 地面、牆面及

天 

  花板清潔。 

□符合 

□不符合 
  

2.無非典藏相關雜 

  物堆積 

□符合 

□不符合 
  

3.垃圾按時傾倒 

 

□符合 

□不符合 
  

4.典藏相關使用器 

  材歸位 

□符合 

□不符合 
  

5.通道大門入口處 

  腳踏黏墊更換。 

□符合 

□不符合 
  

6.櫃架清潔 

 

□符合 

□不符合 
  

7.其他: 

 

□符合 

□不符合 
  

8. □符合 

□不符合 
  

9. □符合 

□不符合 
  

10. □符合 

□不符合 
  

註:每半年環境整理並紀錄一次，並將結果陳報典藏單位主管核

備。 

典藏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庫房管理人員簽章: 

典藏組主管簽章: 

 

附表 5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藏品圖像使用收費辦法 

中華民國 101年 11月草擬 

中華民國 101年 12 月 24日簽奉核定 

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23日財政部台財庫字第 10203650220號函同意 

中華民國 102年 4月 30日藝典資第 10230009991 號令發布施行 

 

第一條 本辦法依據規費法第十條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因應國內外公私立機

構、學術團體或個人作學術研究、教育、推廣、出版等目的使用，特訂

定「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藏品圖像使用收費辦法」（以下簡稱本

辦法）。 

 

第三條 本辦法所稱之圖像含正片及數位圖檔或其他本中心既有之圖像格式。本

辦法僅適用於本中心所保存含有本中心藏品之圖像。 

 

第四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藏品圖像，應向本中心提出公文（或內部簽核）載明使

用者（單位）、用途、重製發行數量等進行申請，並以兩週前申請為原

則。本中心得就前開書面內容通知申請人補正。 

 

第五條 圖像借用期限以三個月為限，自交付時起算，使用完畢應返還予本中心。

如需延長借用期間，應重新申請。 

 

第六條 圖像著作權若屬於本中心（將於同意文件上載明），本中心同意授權申

請人就其所申請利用範圍為利用，若所利用之成果為實體物發行者，僅

限該次申請範圍之使用，不得轉作其他目的之用途。如移作原申請用途

以外或再版使用時，需重新提出申請並徵得本中心同意後方得使用，如

有違反，申請人須負一切法律責任；若所利用之成果為非實體物發行者，

除專案認定者外，授權期間為自交付時起算三個月，申請時得一次申請

較長期間的授權。 

 

第七條 為尊重著作權，申請人應於出版品（含多媒體）以適當方式註明作者姓

名、作品名稱、創作年代、材質、尺寸及「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收藏」或「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提供」等字樣。如有需要就原作

做放大縮小處理，請以等比例為之，不得裁切四周或任意改作。 

 

第八條 申請使用本中心圖像其著作財產權非屬本中心者，本中心將通知申請人



逕洽著作財產權人或其他合法權利人取得書面同意文件。待本中心收悉

前開同意文件後，將接續辦理申請作業。 

 

第九條 申請借用之圖像，如係連作、組合作品，應以實際拍攝之底片件數或圖

像數計價收費。 

 

第十條 申請人未妥善保管借用之正片或數位圖檔之載體，致發生毀損滅失之情

事者，本中心得以原洽借價之二十倍計罰，以作為賠償之用。 

 

第十一條  借用之圖像，未經本中心同意不得私自重製、公開演出、公開傳輸、

改作、編輯或出租使用，違者應負一切法律責任。 

 

第十二條  如違反本辦法之相關規定或未提供著述、出版品存參者，兩年內將不

得再申請借用。 

 

第十三條  各類藏品圖像收費表（不含郵資）如後附基準表。（費用以新臺幣元 

/ 張計算；以三個月為一單元）。 

 

第十四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藏品保險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1年 12 月 14日簽奉核定 

 

一、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妥善管理藏品，確保藏品

於本中心典藏庫房之安全，依據「典藏管理作業要點」，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規定適用保險標的物範圍包括本中心所有藏品，係指本中心依據「藏品

取得作業規範」完成入藏程序及暫管之典藏工藝文物。 

 

三、庫內藏品保險規定及相關注意事項： 

(一)藏品在庫保險： 

辦理本中心年度所有藏品之藝術品綜合保險，以善盡藏品典藏於本中心

庫房期間因意外、火災、竊盜事故等原因所致之毀損滅失責任。 

(二)注意事項： 

1.辦理藏品在庫藝術品綜合保險時，為維護作品之安全與保存，須注意

於本中心內存放或移動，包括維護之取用、清查盤點、拍攝等典藏管

理業務需要，皆需納入保險承保範圍中。 

2.其他注意事項。 

 

四、藏品出庫運輸、借展或其他項目保險： 

(一)參展品及運送品出庫保險： 

辦理本中心藏品出庫(因參展、運送、審查、借展等目的)之藝術品綜合

保險，以善盡藏品出庫期間因意外、火災、竊盜事故所致之毀損滅失責

任。 

(二)注意事項： 

1.內部借用。 

(1)依據本中心「藏品借出作業規範」完成相關作業程序。 

(2)於藏品點交前一週完成辦理借品之「牆對牆」全額藝術品綜合保

險。保險期程之起始須涵蓋藏品運送出庫、藏品展覽期間及藏品運

送回庫之時間。 

(3)需繳交保險單與收據影本備查。 

2.外部借用。 

(1)依據本中心「藏品借出作業規範」完成相關作業程序。 

(2)於藏品點交前一週完成辦理借品之「牆對牆」全額藝術品綜合保

險。保險期程之起始須涵蓋藏品運送出庫、藏品展覽期間及藏品運

送回庫之時間。 



(3)需繳交保險單與收據影本備查。 

3.辦理藏品保險案時，於訂定保險契約前，需注意保單中所明列「不保

事項」部分內容，以維護本中心藏品保險案之保險權益。       

4.辦理藏品保險案時，若有其他協力廠商共同辦理，於訂定保險契約前

需注意保單中「被保險人」部分內容，以維護本中心藏品保險案之保

險權益。 

5.辦理藏品保險案時，於訂定保險契約前，需注意保單中所明列「代位

求償」部分內容，以維護本中心藏品保險案之保險權益。 

(1)廠商於給付賠償金額後，得就賠償金額及所需費用之範圍內，對保

險標的物負有損失賠償責任之第三人行使追償權。但前項負有損失

賠償責任之第三人如為機關參觀民眾或機關招募之義工，除故意行

為外，廠商須放棄保險代位求償權，餘則依據保險法之規定辦理。 

(2)廠商行使前項權利時，被保險人應同意協助並合作辦理，所需費用

歸廠商負擔。 

6.辦理藏品保險案時，考量保險標的遭受毀損，保險公司辦理賠償時，

針對保單中「殘餘物處理」部分內容，須注意保險標的殘餘物之所有

權及取得處理之權利仍屬於本中心，以維護本中心藏品保險案之保險

權益。 

7.辦理藏品保險案時，於訂定保險契約前，需注意保單中所明列出險時

「機關無須負責藏品保險自付額」部分內容，以維護本中心藏品保險

案之保險權益。 

8.其他注意事項。 

 

五、上列藏品保險注意事項及相關規定細項須依據個別藏品保險案於「保險需

求說明書」中明列。 

 

六、本規定簽奉本中心主任核定後函頒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人員物品進出典藏室作業規定 

中華民國 101年 2月 14日簽奉核定 

 

一、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妥善管理人員及典藏品進出

本中心典藏室，以維護本中心典藏室及典藏品之安全，依據「典藏管理作業

要點」，訂定本作業規定。 

 

二、本規定適用範圍包括本中心典藏室(一)、(二)、(三)、(四)及典藏品準備室。 

 

三、本規定所稱之典藏管理人員，指由典藏組主管指定專責辦理典藏品管理業務

之該組同仁；典藏庫房管理人員指由典藏組主管指定專責保管典藏室(一)、

(二)、(三)及典藏品準備室鑰匙及磁卡之同仁，當典藏庫房管理人員無法行

使職務時，得由指定代理人代行其職務。 

 

四、有關人員及典藏品進出典藏室需遵守本規定，如本規定未明列事項，依其他

相關規定辦理。 

 

五、典藏室庫房門禁管理應依下列各款辦理： 

(一)監視攝影：設置於典藏室外主要出入口， 由中控台 24小時監控錄影，且

需至少應保留 7日之影像備份。 

(二)進入典藏室需通過門禁磁卡(電腦指紋辨識)系統及使用普通鑰匙，由典藏

組主管指定適當典藏庫房管理人員管理之。 

(三)人員進出門禁管制：人員進入典藏室需由典藏(庫房)管理人員或其指定代

理人帶入，經由指紋辨識或門禁磁卡判讀，並配合鑰匙完成開啟門鎖程序

始得進入典藏室。指紋辨識及門禁磁卡使用紀錄連線至中控台，以利安全

管控。 

(四)典藏室磁卡及鑰匙皆不得複製或轉借。若有遺失應立即陳報典藏組組長，

並重新設定卡片密碼並更換門鎖。 

(五)持有典藏室磁卡或鑰匙之相關典藏(庫房)管理人員若有因職務調動，而失

去持有卡片或鑰匙之資格時，於異動交接前，應將卡片及典藏室鑰匙交還

上級指定之代理人。 

六、除典藏(庫房)管理人員、典藏組直屬長官、由直屬長官親自帶領人員進出典

藏室、經申請核可進入之人員，或處理緊急危難之必要人員外，其餘人員未

經申請核可不得擅自進入典藏室。 

 



七、本中心典藏室依據下列情形，經申請後開放人員進出： 

(一)藏品登錄、移動、進出、檢視、各種定期與不定期記錄、包裝、攝影、修

護、清潔及例行之管理及維護等工作。 

(二)藏品提供相關組室人員以研究為目的。 

(三)藏品出借本中心內部或相關機構展覽。 

(四)藏品進行(財產)盤點作業。 

(五)典藏室設施增設及修繕、定期檢查、保養維護。 

註：如遭遇緊急修繕可經由典藏組典藏(庫房)管理人員通知維修人員修繕，

並於事後補填「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典藏室人員進出申請單」(表

24)及陳報典藏組組長核備。 

(六)處理緊急災難：如遇緊急災害，得在維護典藏品及人員安全之原則下，可

由本中心典藏組典藏(庫房)管理人員、典藏組組長或秘書室主任使用備份

鑰匙逕行入庫進行緊急處置，並事後專案陳報主任核備。 

(七)相關領域之社教機構或學術單位因業務觀摩、教學，或媒體記者為報導本

中心等目的。 

(八)本中心上級單位視察典藏室時，依據接獲視察公函、傳真、電子郵件或電

話留言憑辦。 

(九)外部人員進出典藏室，需由典藏組承辦人或典藏組組長陪同出入庫，申請

入庫人員並需填寫「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典藏室人員進出申請單」

(表 24)。 

(十)其他典藏室開放情形。 

 

八、人員及物品進出典藏室應遵守之相關規定，請依據本中心「典藏室管理規定」

(附則三)辦理。 

     

九、典藏庫房管理人員應每月彙整本中心「典藏庫房鑰匙及磁卡借用登記表」(表

25)及「典藏庫房入庫紀錄表」(表 26)，陳核典藏組組長，並將核可過申請

表單掃描存檔，每筆入庫紀錄應至少保留五年以上。 

 

十、本規定簽奉本中心主任核定後函頒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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